
每年3月15日是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这是由国际消费者联

盟组织于1983年确定的国际性

节日。

虚假宣传、虚假功效、虚假成
分、虚假品牌……对于消费者而言，
时常因为这些屡禁不止的问题而感
到焦头烂额。在利益驱使下，部分
无良商家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
也导致每年3月15日消费者权益日
变成了一场打假盛宴。消费者，在
财产甚至人身安全受到侵害时，究
竟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呢？

消费者的基本权利有哪些？

安全保障权：是指消费者在购
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所享有
的保障其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
的权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人身安全权，二是财产安全权。

知悉真情权：是消费者知悉其
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
真实情况的权利。

自主选择权：是消费者享有自
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聚焦02 2022年3月30日 星期三 责编 张学雷 版式 张今驰

◎社区报官方微信：华西社区报 ◎华阳街道官方微信：天府华阳 ◎社区报官方微博：新浪微博：@华西社区报腾讯微博：@华西社区报 ◎社区报·华阳之窗服务热线：028-86969909 ◎社区报·华阳之窗电子版 www.wccdaily.com.cn

共促消费公平 畅通消费诉求渠道
华阳街道开展“3·15”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3月15日，由四川天府新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天府新区

华阳街道主办的 2022 年“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暨

“春雷行动2022”举行。活动现

场有生动的小品表演、庄严的承

诺和有奖问答，华阳街道用丰富

的宣传方式进一步提升广大居

民公平消费、依法维权的意识。

“消费者购买商品后，无损坏可
以在几天内退换货？”“消费者遇到
不 公 平 消 费 是 否 应 该 要 求 赔
偿？”……活动现场，通过有奖问答，
让大家记住消费维权的相关知识。
企业代表们上台集体宣读《企业诚
信经营承诺书》，表示将依法履行经
营者义务，接受相关部门和广大消
费者监督，确保居民群众消费安全。

此外，华阳街道还在活动现场
放置了一个“公平称”，让群众都来
称一称自己的手机重量，大家以自
己的手机重量为标准，来判断购买
其他物品时商家的称是否公平。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发
放消费者维权知识宣传单和食品安
全相关知识宣传单，针对居民在日
常消费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
解答和普及，强化大家的消费维权
意识，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消费。

居民王先生拿着街道发的消费维
权宣传单，站在活动广场外的展板处津
津有味学习维权知识，他表示：“我们平
时消费遇到问题时，也不知道跟谁说、
怎么办，现在知道要向相关部门投诉。”

消费维权不只在“3·15”这一天，华
阳街道相关负责人朱凌云表示，在“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天，华阳街道
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关知识和法律
法规，宣传消费者权利，目的在于提高
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促进全社会共
同关心、支持、参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消费者权益保护需各方共同
参与，形成“政府+经营者+社会”共治

格局，消费者权益才能得到切实的保
护。当天，朱凌云在活动现场发出倡
议：

希望广大消费者提高维权意识，

敢于并善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
同推动建立良好的消费环境；希望
经营者坚持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
商业道德，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
树诚信新风，倡诚信理念，做诚信
楷模，提供更多更好的符合改善和
保障民生政策要求的产品和服务，
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不短斤
少两，不搞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更好地为消费者、为社会服务；希
望消费者投诉处置工作人员树立

“关注民生、服务消费”的理念，做
好消费维权工作。同时深入开展

“公平守正 安心消费”宣传活动，及
时反映消费者的意见和愿望，做好
调解和维权工作。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广

大群众的消费权益保护意识，警示

广大消费者应自觉抵制和远离“假

冒伪劣”商品，让辖区居民对生活中

的维权知识增进了了解，增强法治

观念，同时引导消费者树立健康、理

性、文明的消费理念，使他们懂得如

何去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2022

年，华阳街道将以共促消费公平为

主线，强化消费教育引导，畅通消费

诉求渠道，加大消费维权力度，主动

化解消费纠纷，在消费者人身、财产

安全受到侵害时敢于担当、善于作

为，坚定人民立场，让消费者吃得安

心、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刘福燕 摄影报道

消费者，你的这些权益应该知道！

公平交易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获得质量
保障和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
的权利。

依法求偿权：是指消费者因购买、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
害时，依法享有的要求获得赔偿的权
利。

求教获知权：是从知悉真情权中引
申出来的一种消费者的权利，是指消费
者所享有的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

依法结社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的依
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
的权利。

维护尊严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其人格尊
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监督批评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的对
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
进行监督的权利。

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

（一）对于线下实体店
与商家沟通：如果消费者买了有问

题的商品，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解决。
拨打12315投诉电话：如果消费者

与商家沟通以后，问题得不到解决，就
可以拨打12315投诉电话。

登录 12315 投诉官方网站反映情
况。

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消费者可以
向当地的行政主管部门反映自己遇到
的难题。

（二）对于线上店铺
网站投诉：各个大型购物网站有自

己的客户服务部门，负责处理各种交易
纠纷。消费者可向网站提供购买的商
品照片、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相关信
息，进行投诉或举报。如果涉及有刑事
犯罪嫌疑的，各个大型购物网站应向公
安机关及时反映情况。

网上报案：一旦遇到网购诈骗，应

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为避免更多
消费者上当受骗，已受骗的消费者
要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请求公安
部门查封网站和骗子的手机电话
及银行账号。消费者可向各地公
安局网监处报案，也可电话报警。

消协投诉：与普通商品一样，上
网购物的商品发生消费纠纷，也可
向省、市消协投诉，维权热线12315。

对于网上购物存在的风险，提
醒各位消费者，要尽量索取购物凭
证或者保存相关证据，网上购物的
实际经销商大多数是外地公司，收
货时要留意查看票据的公章。如果
已购商品发生纠纷，应按属地管辖
原则，向票据盖章单位所在地的有
关部门投诉。

注意几个关键标示。“7日”：产
品自售出之日起 7 日内发生性能
故障，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换货
或修理；“15 日”：产品自售出之日
起 15 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
可以选择换货或修理；“三包有效
期”：“三包”有效期从开具发票之
日起计算。在“三包”有效期内修
理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商品，
消费者可凭修理记录和证明调换
商品。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刘福燕 整理报道

华阳街道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活动。

现场居民踊跃参加有奖问答。


